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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人大代表陈树曾就城市养犬问题做过多年专题调研，在长

沙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树提交了《关于规范

宠物豢养行为》的建议。

在陈树看来，尽管《长沙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于 2006 年出台，

但相关的规定并不完善。“比如第十三条规定‘犬只进入户外时，应束

以犬链并由成年人牵领，且携犬人应随身携带该犬只的有效许可证

明和免疫证明’，但并未明确要求在日常外出时，犬主人必须给宠物

犬戴上口套。”陈树说，虽然禁止在居民住宅区内饲养烈性犬、大型犬，

“但是，小狗可爱不代表它不具有攻击性，因此对小型宠物犬的管理

亦不能大意，应该予以更加科学的细分与管理”。

而且，在走访中，陈树发现，因为缺乏明确的上位法支持，且豢

养宠物的群体基数大，养狗者还存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导

致城市养犬的相关规定在执行上有些乏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沙市开始组织《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

的立法工作。长沙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马晓云说，起草条例

的工作组开展过多次调研，并组织爱狗及“厌狗”市民代表、小动

物保护协会人员、宠物医院人员、法律专家等多次举行座谈会，“既

要给养犬者基本的空间，又要维护市容环境和公共秩序，保障公民

健康及人身安全”。

8 月初，《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共

六章五十二条，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许多市民通过电话、

信函、网络留言的方式对养犬管理建言献策。

9 万条狗在长沙城里的生存之惑

限养数量：限定两只是否合理？
按照《条例》规定，饲养普通犬只的，每户

限养两只。陈述人吕丹玉认为，限养有利于养犬

者更好地管理自家的狗，更有利于市容环境和公

共秩序的维护，“目前全国不少省份限养一只，长

沙限养两只犬已经颇为人性化”。

但陈述人刘悦认为，可否考虑采取交押金及

格外的审批流程，允许饲养两只犬以上，一旦违

反养犬管理条例，将没收押金并取消其饲养两只

犬以上的资格。陈述人孔丹妮称，她身边有不少

爱狗人士养了三四条狗，文明养犬且没有遭到投

诉的养犬者，是否可以通过审批允许养两只犬以

上。陈述人陈珺则认为，限养应提前考虑实施效

果，进一步完善配套条文，防止有些养犬人把多

余的犬只登记到亲戚朋友名下，甚至将其遗弃，

使得流浪狗激增。

禁养区域：公园可否有遛狗区？
禁养区域及禁入场所的争议，则集中在“公

园遛狗”这一话题。按照《条例》规定，公园

管理单位可以在公园内专门开辟犬只活动公共

区域。对此，陈述人牛斌表示，目前公园和观

光带都禁止携带宠物进入，留给市民遛狗的场

地比较少，公共场所是否可以在人少的时间开

放给犬只活动。陈述人陈珺则提议，是否可以

将烈士公园内的纪念区、洋湖湿地公园游乐区

列为禁入场所。

陈述人贺英杰称，“遛狗”是宠物基本的生理

需求，虽然条例中没有明确列明“市政公园”为

禁入场所，但现实中，公园方都会以“其他场所

的管理者可以决定是否允许携带犬只进入其管理

的场所”为由，禁止宠物入内。他建议《条例》

明确“宠物在符合出行规范的前提下可以进入公

园等场所”，或者将条款中的“可以”改为“应当”，

即“公园管理单位应当在公园内专门开辟犬只活

动公共区域”，以满足宠物正常的生理需求。

出行规范：为犬只佩戴嘴套是否合理？
听证会上，大家对于《条例》中的出行规范

大多表示认可，但对“犬只体重 20 千克以上的，

应当用长度为 1.5 米以下的犬绳，并为犬只佩戴

嘴套”这一条规范，多名陈述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犬只主要靠张嘴呼吸来散热，夏天大型犬

的散热需求更加强烈。”陈述人贺英杰说，戴嘴

套违背了犬类的生理规律，希望能够对该项进行

相应修改。 

危险犬只：中华田园犬是“危险品种”吗？
《条例》罗列了 55 种严格管理区内禁养的危

险犬只品种。听证会上，有陈述人认为，这份名

单里的部分犬种值得商榷。 

“斗牛犬包含不少品种，英国斗牛犬、法国

斗牛犬实际上属于观赏型伴侣犬，几乎没有攻击

性。”陈述人刘悦称，中华田园犬作为中国传统

犬种，虽然具有一定的守卫性和狩猎性，但基本

对人忠诚温顺、服从性高，如果家庭圈养，并稍

加看管，是非常好的伴侣犬。他建议，对危险犬

种做更加严谨的筛查。 

彭群凌、贺英杰等陈述人认为，无论是在农

村还是城市，中华田园犬都有很大存量，简单地

将其列入“危险犬只品种”名单，可能会致使《条例》

缺乏可操作性。陈述人彭群凌则建议，可以对犬

只进行攻击性测试，通过测试可合法饲养。

养犬资格：狗主人“过关”方能养狗？
“我觉得养犬要像考驾照，先得让狗主人过

关才行。”在当天的立法听证会上，陈述人刘悦

的建议语惊四座，但也让人深思。

牛斌则建议，可以开发一款 APP，让犬主学

习养犬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达到了一定学时并

通过考核，才能办理养犬登记。

作为律师的陈珺建议，条例可增加关于犬只

伤人的规定，比如对于犬只伤害他人的，养犬人

应当立即将被伤者送到医疗机构诊治，并先行垫

付医疗费用；没有采取上述措施的，可由公安机

关没收犬只、吊销养犬登记证并处罚款。 

A 民警：长沙养犬登记率不足十分之一

■治理犬患的执法难题

芙蓉公安分局湘湖派出所民警韦志诚是负责管理东湖社区的社区

民警。今年 6 月初，他接连接到东湖新寓小区居民反映，小区内经常

有人放养大型犬只，不时有老人、小孩受到惊吓；半夜犬吠不停，惹

得四邻睡觉不安宁。为此，韦志诚特意在社区内张贴整治公告，从 6

月15 日起与社区联合整治违法违章养犬、遛犬。

韦志诚说，未取得“长沙市城市养犬许可证”饲养犬只的，按照

目前的规定，公安机关可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未佩戴犬牌且无人

牵领的户外犬只，一律视为野犬，由公安机关予以捕杀，“但现实操

作起来，确实是个麻烦事”。韦志诚说，考虑到社区和谐，他不能一

上来就采取罚款或捕杀的措施，只好一遍遍劝导，“如果把狗抓了，

该放哪去？不可能一直养在派出所。如果要捕杀，我们没有专业的人

员和工具，开枪容易发生意外。如果一两个警察拿棍子去打，狗发

狂攻击起来还可能咬到旁边的人”。 

2012 年底，由于与《行政强制法》存在冲突，2006 年颁布的《长

沙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被修正，其“强制暂扣”的条文被取消，民

警执法的手段只剩下“罚款”一个。“对于现实执法来说，这一条是

非常关键的。”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林磊介绍，按照目前的规

定，无证养犬只能罚款，但警方不暂扣犬只，只要求养犬者来接受

处罚，养犬者往往不配合。民警得去追讨“罚款”，如果追讨不成，

还要交由法院执行，“这个程序非常繁琐，可操作性差。截至目前，

长沙还没有一起因无证养犬罚款到位的案例”。

林磊表示，长沙城区范围内狗的数量为八到九万条，办了养犬许

可证的狗大概只有两万多条。而且，因为养犬许可证的期限只有一年，

一年后要申请延续，申请延续的大概只有 7000 多条，还不到总数的

十分之一。

长沙警方通报
三类被投诉最多的不文明养犬行为

遛犬不及时清理犬只粪便

不牵犬绳 犬扰民

B 人大代表：相关条例落伍，需要“科学细分”

早在 2006 年，《长沙市城市养犬管
理规定》就要求

爱狗  主人首先当好“铲
屎官”，定期注射疫苗

爱他人  主人应采取措施防止
狗狗危害和影响他人生活

■长沙养犬管理条例中的争议

8 月 18 日，长沙市公安局、市政府法制办共同举行《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 ·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立法听证会，10 位市民代表作为听证会陈述人，向长

沙的养犬管理建言献策，另有十余名市民代表参加旁听。

10 名陈述人和旁听代表纷纷发表观点，“限养数量”、“禁养区域”、“出行规范”、“危

险犬只”、“养犬资格”五个方面的内容，成为代表们最关注也是争议最多的焦点话题。

（上接 A04 版）

不论争议如何多，分歧如何大，“管犬先管

人，比起对于犬只的管理办法，养犬者自身的

素质更为重要”的观点成为参加听证会所有代

表的共识。

在长沙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理事罗格看来，

一条狗会不会给社会公众带来麻烦和威胁，主

要在于它的主人是否有文明和道德意识。“说

到底，狗只是动物，它不可能有人类的思维和

大脑，也不可能懂得人类社会的文明和秩序，

它的行为要靠狗主人来约束、管理。狗主人注

意管理好自己的狗，那就会少了很多纠纷。这

样一来，他们的狗也能得到更好的保护。”罗

格介绍，小动物保护协会每年都会接收很多流

浪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被主人抛弃的。

而在长沙市人大代表陈树看来，此次《条例》

有不少亮点，比如在进行养犬登记时，为犬只

植入电子芯片，“这就能很好地解决狗咬伤人后

存在狗主人不承认不赔偿、警方执法取证难、

犬只走失难寻回等一系列问题”。另外，这次《条

例》将城市管理部门在养犬管理中的职责细化，

并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动物保护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参与养犬管理和服务工作，更有利于形

成合力，共同解决城市犬患。

但陈树也比较担心投诉与处罚的机制问

题，“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城市管理部门，他

们的执法力量都有限，是不是可以参考查处酒

驾重罚的严格执法方式，来增加养狗者的违法

成本？”

争议背后的共识：管狗先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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